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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安全验收评价结果综述

评价组在对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民用爆炸物品储存

库改建项目现场勘验和资料查验的基础上，开展了项目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结合该

公司现场勘验意见整改情况，分别采用安全检查表法、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对该项

目进行了符合性评价和风险评价，得出评价结果如下：

（1）该公司持有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分支机构

证》，依据《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分支机构证》进行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符合《民

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关于民用爆炸物品销

售企业要求。

（2）该项目于 2025年 6月经河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批复同意，并有《河南

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关于同意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改

建民爆物品仓库的批复》（豫国防科工〔2025〕55号）文。委托北京北方天亚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完成《方案设计》。河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于 2025年 6月在焦作市

组织召开了该项目方案设计审查会，并有《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

分公司改建民爆物品仓库项目方案设计审查意见》。该项目建设管理符合《民用爆炸

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24）

有关要求。

（3）该项目土建工程于 2025年 8月经焦作市分公司、北京北方天亚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河南庭刚建筑有限公司、晟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联合验收合格，并有《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防雷防静电设施于 2025年 8月经商丘市华云防雷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焦作分公司检测合格，并有《焦作市防雷防静电装置安全性能检测报告》。消

防设施于 2025 年 8 月经焦作市分公司检查合格，并有《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区消防设施检查意见》；新建 102 仓库于

2025年 8月经焦作市分公司和河南庭刚建筑有限公司消防验收合格，并有《仓库消防

验收报告》。库区技术防范系统于 2025年 8月经焦作市金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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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并有《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库区技防设施运行检测

报告书》。定期维保库区安全设施，保持其有效性，库区安全设施符合《民用爆炸物

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2018）《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

程》（GB28263-2024）等要求。

（4）该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和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管理；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有河

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核发的《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明》，

保管员持有河南省民用爆破器材与爆破服务行业协会核发的《安全培训证书》，其他

人员由该公司培训合格后上岗；该公司制定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操作规程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于 2024年 12月在焦作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备案；该公司制定有《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提取和使用了安

全生产费用，为从业人员缴纳了工伤保险和配备了劳保用品。保持该公司民用爆炸物

品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该项目安全管理符合《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

管理规程》（GB28263-2024）第 5章要求。

（5）经危险、有害因素辨识，该项目危险、有害因素有火灾、火药爆炸、雷电、

静电、电磁辐射、机械伤害、触电伤害、高处坠落和粉尘等，其中火灾、火药爆炸为

主要的危险有害因素。

（6）该项目民爆物品储存库计算药量为：101工业炸药库 2t（含导爆索 5000m，

折合药量 0.06t，单独隔间储存）、102工业炸药覆土库 15t（TNT当量 11.4t）、103

工业雷管库 0.1t（10万发）。

（7）该公司库区区域位置及仓库外部距离符合《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

准》（GB50089-2018）第 4.3节要求；总平面布置及内部距离符合《民用爆炸物品工

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2018）第 5.3节要求，危险性建筑物建筑结构符合《民

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2018）第 8章要求。

（8）采用安全检查表法，从综合安全管理、总体安全条件、仓库设施及现场管

理单元 3个方面对该项目进行符合性安全评价，结论为“合格”。

（9）采用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评价可知：野蛮装卸、雷管野蛮拆箱、不相容

的民用爆炸物品同车装运属于 3级及其以上安全风险，通过采取有效的技术防范措施

和安全管理措施，其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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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采用爆炸空气冲击波超压伤害模型，计算表明：若 101 工业炸药库（1.1

级，2t）发生意外爆炸事故，人员伤害死亡半径 37.39m，重伤半径 52.12m，轻伤半径

82.63m；建筑物完全破坏半径 42.58m，严重破坏半径 49.75m，轻度破坏半径 126.41m。

若 103工业雷管库（1.1级，10万发）发生意外爆炸事故，人员伤害死亡半径 15.09m，

重伤半径 21.04m，轻伤半径 33.36m；建筑物完全破坏半径 17.19m，严重破坏半径

20.09m，轻度破坏半径 51.03m。

（11）依据《民用爆炸物品重大危险源辨识》（WJ/T9093-2018）进行民用爆炸

物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依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

（GB28263-2024）进行民用爆炸物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该公司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区

内 102工业炸药覆土库是四级民用爆炸物品重大危险源，该公司制定了《重大危险源

管理制度》《重大危险源专项应急预案》，炸药库设有视频监控和仓库入侵报警等安

全防范设施。该公司民用爆炸物品重大危险源管理符合《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

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24）要求。

（12）未发现该项目存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的通知》（工信部安全〔2024〕234号）规定的民用爆炸物品重大

事故隐患。

安全验收评价总体结果综述：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民

用爆炸物品储存库改建项目依据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其总体安全条件和

安全设施符合《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2018）要求，库区安

全管理符合《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24）等要

求，持续保持安全设施和安全管理体系正常有效运行，该项目符合性评价结论为“合

格”，具备安全验收的条件。

依据《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要求，及时办理《民用爆炸物

品销售许可证分支机构证》变更。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三条等规定，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分

公司是该项目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十五条等规定，保证该项

目安全生产的责任由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负责。

中煤科工集团淮北爆破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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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安全评价结论的主要支撑依据是：现行的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

标准等，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提供项目资料的真实性，评

价期间该项目安全设施及安全管理状况和安全评价采用的安全评价方法等，当上述支

撑依据发生改变，或该项目总体布局、安全设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体系和河南

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提供的项目资料失真导致本报告全部或

部分内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等规定，或该报告时效已经超过有效期时，

本报告评价结论将不再成立。在安全评价条件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本报告有效期至

2028年 8月 20日。

该项目有关民用爆炸物品具有燃烧爆炸属性，其固有危险、有害因素始终存在。

因此，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分公司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标准等规定，认真执行公司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本报告提

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保持和进一步提高该项目现有安全技术水平，定期监测项

目安全对策措施的运行效果并及时修正，对该项目存在的固有危险、有害因素，特别

是燃烧爆炸风险，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并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动态安

全管理体系，实时监控，持续改进，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应立即整改，有效管控危险、

有害因素，保持和提高该项目本质安全技术水平，保障该项目生产过程中各工序和环

节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